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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條款審閱期間聲明書：

本人（即學員，以下亦同）因購買新士明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發行之雲端 on line 補（學）習課程班，
經  親取  網路  電子郵件  通訊軟體（LINE）方式，取得雲端 on line 補（學）習課程班約定條款暨使用說明。
本人就上述約定條款暨使用說明之審閱聲明為：該約定條款暨使用說明已於民國＿＿＿年＿＿＿月＿＿＿日提供本人審

閱（審閱期間至少五日）。

簽名：

個人資料蒐集告知暨同意書：

本公司僅得於本公司營業項目或履行約定條款暨使用說明之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利用、傳輸學員之個人資料。但

相關法規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基於前項之特定目的範圍內，學員同意本公司得將學員之個人資料提供予本公司及李如霞老師補習班工作室做合理使

110 學年度內軌行政警察人員雲端 on line 補（學）習課程班　報名表

以下欄位由學務人員學務人員勾選、填寫

報名課程

 警三行政警察人員全修班　  警正升官等全修班　　  警大二技全修班

 警四行政警察人員全修班　  警佐一二類全修班　　  警正全修班

超值選

 內三行政全套考用書　　  內四行政全套考用書　  警正升官等全套考用書

 警佐一二類全套考用書　  警正全套考用書　　　  警大二技全套考用書

 論文、作文全修班　　  憲法正規班　　　  英文正規班　  法學緒論正規班

 警察法規正規班　　　  警察法規正規班（含行政法）　 　  警察法規解題班

 刑法正規班　　　  刑法解題班　　　　　  犯罪學解題班

 警察勤務正規班　  警察情境實務正規班

收費金額 新　台　幣 $ 訂金 新台幣 $　　　　　　　　　月　　日已收款

雲端學習系統
帳號、密碼

帳號 ＿＿＿＿＿＿＿＿＿＿ 押金 新台幣 $　　　　　　　　　月　　日已收款

密碼 ＿＿＿＿＿＿＿＿＿＿ 學務人員

以下欄位由學員學員勾選、填寫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必填）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必填）

聯絡電話

日：(　　) 電子信箱

夜：(　　) 法定代理人
（未滿 20 歲學員必填）

　　　　　　　　　　　關係：

手機電話
（必填）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

戶籍地址  同通訊地址； -

戶籍地址或通訊地址其一必須與學員之收件地址相同！

最高學歷
（必填）

 博士；  碩士；  學士；  高中職

畢業學校 ＿＿＿＿＿＿＿＿＿＿；主修科系 ＿＿＿＿＿＿＿＿＿＿；畢業年度 ＿＿＿年＿＿月

 本人確認上述資料為本人親自填寫，且內容真實無誤　　　　簽名：

學員填寫完報名表、約定條款審閱期間確認聲明書、個人資料蒐集告知暨同意書與雲端 on line 補（學）習課程班契約書後，請將整份文件與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未滿 20 歲之學員另須付法定代理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透過「紙本送件」、「傳真」、「email」、「Line」等方式，
繳交予新士明文化有限公司，以利後續購買事宜。
新士明文化有限公司地址：40251 台中市南區永和街 287 號 1 樓；傳真電話：(04)22852121；讀者信箱：will0107moex@gmail.com；Line ID：0905-576667

 以下內容為〈約定條款審閱期間聲明書〉與〈個人資料蒐集告知暨同意書〉

本人確認親自簽名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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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並於第一試成績或第二試放榜時，無償提供成績單與榜單供本公司及李如霞老師補習班工作室獨家使用，以為未來

聯絡、查榜、宣傳等之用途。

學員之個人資料如有錯誤或變更時，學員應主動適時更正或補充；或於本公司查證有錯誤或變更時，學員應配合提供正

確之真實資料。

本公司如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致學員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學員權利時，學員得依相關

法令規定，向本公司請求損害賠償。

學員提供予本公司之個人資料，如遭本公司以外之機構或人員竊取、洩漏、竄改或其他侵害者，本公司應儘速以適當方

式通知訂購人。且學員得向本公司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流向情形時，本公司應即提供該資料流向之機構或人員名單。

簽名：

本人確認親自簽名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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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 on line 補（學）習課程班契約書

甲乙雙方同意訂立本契約書，並約定以下條款共同遵守：

報名手續：

分為「審閱條款與填寫報名表」、「繳費」、「寄發雲端學習系統帳號密碼與圖書教材（含清單）」。

本課程產品並無七天鑑賞期適用，如甲方已收到乙方寄發的雲端學習系統帳號密碼或圖書教材即不得申請退費。

繳費方式：

乙方提供以下二種繳費方式，甲方得擇一方式進行繳費：

現金繳納：限親至新士明文化有限公司門市進行繳費。

銀行轉帳扣款：甲方得匯款至乙方帳戶（國泰世華東台中分行（013）2350 3501 6578／戶名：新士明文化有限公司）。
乙方不提供吸收轉帳手續費服務。

申請退費：

甲方於收到雲端學習系統帳號密碼（以通訊軟體 Line對話紀錄為準）或圖書教材（以物流公司寄送紀錄為準）前均
可向乙方申請全額退費。

乙方僅提供退費轉帳服務，且於甲方提供匯款帳號當日起五天內進行匯款（不包含例假日）。乙方僅退予甲方商品售

價扣除轉帳手續費後之金額，並無加退乙方轉帳手續費、信用卡手續費、分期利息等。

權益轉售、轉讓、分享：

雲端學習系統之帳號密碼與線上會議室連結僅限甲方一人使用，甲方未經乙方同意，不得將雲端學習系統之帳號密碼與線

上會議室連結提供予第三人使用或轉售、轉讓予第三人。如有查核甲方轉售、轉讓、分享之事實，乙方得立即終止甲方在

雲端學習系統之瀏覽權限，且甲方同意無條件支付乙方新台幣壹拾萬元之懲罰性損害賠償且甲方不得主張退費。

智慧財產權保障：

乙方寄發之圖書教材或雲端學習系統內的補充資料受有中華民國著作權等法律保障，未經乙方同意，甲方不得以影印、

拍照、錄影、口唸錄音、電腦打字輸入或其他不正方法散布、利用、販賣圖書教材內容。

乙方提供之雲端學習系統，其系統內的影片受有中華民國著作權等法律保障，未經乙方同意，甲方不得以拍照、截圖、

側錄翻拍、錄音或其他不正方法散布、利用、販賣影片內容。

乙方提供之線上會議室連結供雲端互動式課業輔導之用，其雲端互動式課業輔導過程及其資料受有中華民國著作權等法

律保障，未經乙方同意，甲方不得以影印、拍照、截圖、側錄翻拍、錄音、電腦打字輸入或其他不正方法散布、利用、

販賣雲端互動式課業輔導內容。

甲方如有違反第三條第項、第項、第項情事，乙方得立即終止甲方在雲端學習系統之瀏覽權限，且甲方同意無條

件支付乙方新台幣貳拾萬元之懲罰性損害賠償且甲方不得主張退費。

雲端學習系統之服務年限：

雲端學習系統服務期限自甲方取得雲端學習系統帳號密碼當日起至 110學年度甲方報名考試之考試日為止。
瑕疵擔保：

乙方保證給付之課程、服務均按附件一內容提供。如因課程或服務需要致附件一內容有所更動，乙方須告知甲方緣由並盡

力提供甲方同等級課程、服務，或依比例退款。

違約責任：

甲方如有違反本契約規範之情事或有損害乙方權益之行為時，除依上述損害賠償處理外，乙方並應依法負民、刑事責任。

押金退還：

甲方親自或以郵寄方式最慢於考試完畢十日內歸還附件一所列之所有限閱性核心教材，經乙方確認無損壞、塗鴉、缺漏後，

乙方將於收到限閱性核心教材翌日起三日內以現金或銀行轉帳方式退回甲方報名時給付之押金新台幣壹萬元。

限閱性核心教材如有損壞、塗鴉、缺漏者，乙方將依瑕疵比例換算金額並於押金扣抵之。

甲方於考試完畢十日後仍未歸還附件一所列之所有限閱性核心教材，乙方將進行第一次催告。經第一次催告後十日，甲方

無主動聯繫乙方並取得乙方同意而未歸還附件一所列之所有限閱性核心教材者，乙方將進行第二次催告。經第二次催告後

十日，甲方仍無主動聯繫乙方並取得乙方同意而未歸還附件一所列之所有限閱性核心教材者，乙方將從第二次催告後第

十一日開始扣抵押金，一日以新台幣貳佰元為限，直至押金全額扣抵完畢。

前項之催告方式，雙方約定以通訊軟體（LINE）為之，且甲方不得以未讀取訊息為由抗辯催告效力。如甲方因更換帳號、
遺失帳號等個人事由致簽定本契約時約定之通訊軟體（LINE）帳號無法使用，甲方須主動告知乙方，如因甲方怠於通知
而致甲方受有損害，乙方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管轄法院：

凡因本契約引起之糾紛，雙方同意如有涉訟必要，約定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本契約書壹式貳份，由雙方各執壹份為憑。

立約人
＿＿＿＿＿＿＿＿＿＿＿ （以下簡稱甲方）

新士明文化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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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書人

甲 方：（簽名）

法定代理人：（簽名）

身分證字號：

法定代理人
身分證字號：

連 絡 電 話：

住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乙 方：新士明文化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3420056

負 責 人：趙國華

地 址：402台中市南區永和街 287號 1樓



110學年度版 5
附件一清單

參考書：

PA005 警察作文．公文寫作精粹

PA006 國文測驗精粹

1PA007 憲法（含大法官會議解釋）測驗破題奧義

PA009 英文測驗精粹

PA025 警察法規（含行政程序法）理論與實務

PA026 警察勤務（含警勤區訪查）測驗問答破題奧義

PA040 犯罪偵查（學）測驗問答破題奧義

PA063 警察情境實務精粹

PA064 人權保障與正當法律程序精粹

全真模擬試題：

PB005 警察作文、公文全真模擬試題

PB006 國文測驗全真模擬試題

PB007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全真模擬試題

PB009 英文測驗全真模擬試題

PB010 警察專業英文全真模擬試題

PB025 警察法規（含行政程序法）測驗全真模擬試題

PB026 警察勤務測驗全真模擬試題

PB034 警察法規（含行政程序法）問答全真模擬試題

PB036 警察勤務問答全真模擬試題

PB040 犯罪偵查測驗全真模擬試題

PB063 警察情境實務全真模擬試題

法典：

PK007
警察學習式分科六法．中華民國憲法暨大法官會

議解釋

PK025 警察學習式分科六法．警察法規（含行政程序法）

PK026 警察學習式分科六法．警察勤務

PK040 警察學習式分科六法．犯罪偵查

焦點衝刺：

PU025 警察法規焦點衝刺

PU026 警察勤務焦點衝刺

PU008 警察專業英文速讀

上課講義（黃色封面）：

國文－論文及公文

中華民國憲法暨法學緒論

英文

警察法規（第一回）

警察法規（第二回）

警察情境實務

警察勤務

限閱性核心教材：（編號：　　　　　　　　）

公文（第三種寫法）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中華民國憲法補充教材

憲法法緒補充

英文

警察法規

警察法規暨警察勤務重點整理

警察勤務

警察勤務－訪查專論

犯罪偵查

備註：


